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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4月6日  陈 燕 

摘 要 目前各国在加强长期资产减值相关准则规范的研究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本文通

过对国际上主要的国际会计组织和国家的长期资产减值相关规范的分析比较,借鉴各国有关长期资产

减值的相关规范,找出异同,促进我国对长期资产减值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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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则适用范围的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C) 于1999 年7 月正式发布了第36 号国际会计准则“资产减值”

( IAS36)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于2001 年6 月颁布了第144 号财务会计准则“长期资

产减值或处置的会计处理”( FAS144) 取代了第121 号财务会计准则“长期资产减值以及待处置长

期资产的会计处理”( FAS121)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 于1998 年7 月正式发布了第11 号财务

报告准则“固定资产和商誉的减值”( FRS11) ,澳大利亚于2004 年7 月发布了第136 号会计准则

“资产减值”(AASB136) 。我国于2005 年7 月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号———资产减值(征

求意见稿) 》。 

总结各国减值准则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所有国家的统一资产减值准则都将适用范围限定在长期资产。应收款项、存货和短期投资的减

值问题在其他准则中规定;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的减值准则都将无形资产包括在适用范围之内,无论是

可辨认无形资产或者是商誉,而美国则是在第142 号财务会计准则“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FAS142) 

中涉及无形资产减值的。 

二、长期资产减值确认的比较 

(一) 资产减值确认的时间 

(1) 国际会计准则。IAS36 第8 段规定,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估计是否存在资产可能已

经减值的迹象。如果存在这样的迹象,企业应估计资产的可收回价值。在该段中还进一步规定,无论

是否有任何减值迹象,会计主体也应在每个年度报告期末估计一项无确定使用年限或尚不可使用的无

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根据73 - 98 段,每年度测试企业合并时取得的商誉的减值;要求一个会计实体

至少按年度测试仍不可使用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减值。 

(2) 美国。FAS142 第12 段规定,不进行摊销的无形资产每年应进行减值测试,或在事项或环境



的变化表明资产可能减值时,更为频繁地进行减值测试。FAS142 第26 段规定,商誉的年度减值测试

可在年度期间的任何时间进行,如果这种减值测试是在每年的同一时间进行的话。不同的报告单元可

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减值测试。FAS144 号仅仅规定,如果存在长期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不可收

回的迹象,主体应测试其可收回性。对于企业进行减值测试的频率没有做出硬性规定。 

(3) 英国。FRS11 第8 段中指出,当事件或情况的变化表明固定资产或商誉的账面金额可能不能

收回时,就应当对该固定资产或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第9 段中指出,固定资产之所以发生减值,有可能

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所经营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造成的,因此,应根据减

值的迹象来决定应在何时对减值进行检查。 

(4) 澳大利亚。AASB 第9 段中指出,主体应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是否存在资产可能已经

减值的迹象,如果存在这样的迹象,主体应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5) 我国的征求意见稿。第4 条规定,企业应当在会计期末对各项资产进行核查,判断资产是否

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了减值。某项资产如存在减值迹象,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以确定减值损失;如

不存在减值迹象,不应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二) 长期资产减值确认的标准 

资产减值确认的标准主要有经济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永久性标准。经济性标准是指只要发生

减值(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时) 就应当予以确认,确认和计量采用相同的基础。这种标准建立在

资产计量的基础上,确认与计量采用同一量度以保证相同情况下取得一致的结果,易于理解,便于操

作,能够反映环境变化对企业资产价值的不利影响。除美国在一些资产项目上采用了可能性标准以

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经济性标准,这反映出经济性标准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三) 长期资产减值确认的基础 

(1) 国际会计准则。IAS36 第65 段中指出,如果存在资产可能减值的迹象,应估计单个资产的可

收回金额。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则会计主体应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

收回金额。 

(2) 美国。如果某项或某些长期资产是资产组合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资产组合还包括不由本公告

规范的其他资产和负债,本准则也适用于该资产组合。此时,长期资产的会计核算主体是该资产组

合。 

(3) 英国。FRS11 第27 段规定,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应该单独对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进行估

计,但是在不能合理地确定单项固定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时,应该根据收益产出单元计算使用价值。 

(4) 澳大利亚。AASB136 中指出,主体应确定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则主体应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 

(5) 我国的征求意见稿。第13 条规定,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计量的,应当按照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可收回金额。对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

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可以看出,各国均要求首先应当针对单项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如果某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其他资产无法区分时,就要针对资产组合进行减值测

试。各国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概念,如资产组合、收益产出单元和现金产出单元。 

(四)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1) 国际会计准则。在最后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以后,只有在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中所使用

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转回以前期间已确认的除商誉外的资产减值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的账

面金额应增至其可收回金额。这种增加即为资产减值的转回。 

(2) 美国。确认减值损失后,调整后的长期资产账面价值就是新的成本计量基础。对可折旧长期

资产而言,主体应在该长期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内,对新的成本计量基础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不允

许恢复以前确认的减值损失。 

(3) 英国。FRS11 第56 段认为,如果在确认减值损失后由于经济状况或资产预期用途发生变化

而增加了有形固定资产或投资的可收回金额,那么应该在当期确认减值损失转回的数额,但转回减值

损失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能高于未确认减值前的账面价值。 

(4) 澳大利亚。AASB136 第1039 - 116 段对以前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作了规定,主体

在最近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以后,只有在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中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

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5) 我国的征求意见稿。第12 条中指出,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除

美国准则和我国的征求意见稿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都允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并对转回的条件做出了

比较详细的规定。 

三、长期资产减值计量的比较 

1. 国际会计准则。IAS36 指出,资产减值损失以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量。准则将可

收回金额定义为资产或现金产出单元的销售净价与其使用价值二者之中的较高者。 

2. 美国。FAS144 指出,为使用而持有的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等于长期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账面价

值超过其公允价值的差额;为出售而持有的长期资产或待处置资产组合应以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扣除

出售费用孰低计量。 

3. 英国。FRS11 指出,资产减值损失以账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量。可收回金额是指

可变现净值与使用价值二者中的较高者。在活跃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资产的可变现净值应该根据其市

场价值计算。使用价值是从资产持续使用及最终处置中获得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4. 澳大利亚。当有迹象显示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时,必须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计价。 

5. 我国的征求意见稿。第6 条规定,企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

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

者确定。国际会计准则和英国规定基本相同,都以账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差额来计量资产减值损

失;国际会计准则对于可收回金额的定义与英国准则的定义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前者都是指销售净价



和使用价值两者中的较高者,后者则是指可变现净值与使用价值两者中的较高者。美国准则和澳大利

亚准则的规定大致类似,如果资产为使用而持有,那么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如果资产持有待处

置,那么以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成本计量其成本。 

相比较而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处理起来比较复杂,而且涉及到公允价值的运用,它对于会计

人员职业判断素质、市场环境、企业资质以及评估服务等方面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在我国采纳这种

做法应当慎之又慎。 

四、启示 

我国的关于长期资产减值的会计准则即将出台,在此之际,借鉴IASC、美国、英国等国家相关的

规定,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 加强对现值和公允价值的研究 

目前我国要素市场不成熟,缺乏活跃的市场,公允价值往往难以取得,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也

为人为地操纵利润留下了空间。从我国的一些已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有明确回避公允价值计量

的问题,现值计量却有明显的增加。但是,现值的确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如贴现率、未来现金流量以

及风险因素等,在我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2. 进一步加强会计准则的国际间协调 

我国的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长期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规范的研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征求意见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借鉴了国际惯例,这些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

则的国际协调和趋同进程,缩小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的差异。但是同时我们

也应该看到国际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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